
湖北工业大学文件

湖工大研〔2017〕7号                

 

 关于印发《湖北工业大学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及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湖北工业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及助学金管理办法》

业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湖 北 工 业 大 学

                                     2017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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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工 业 大 学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及助学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热情，满

足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人才的需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修订

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为人事档案转入本校的 2017 级及以后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研究生”）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学业

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以下简称“奖助金”）。同时，设立助研、

助教、助管岗位，给予相应岗位津贴（以下简称“三助”岗位津

贴）。

第三条 学校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或个人在校内设立面向研究

生的奖助项目，其具体评定办法由学校或学院与设奖的社会组织

或个人协商确定。

第四条 参评奖助金的研究生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

道德修养；

（二）团结友爱，明礼诚信，积极参加学术、文体和社会实践

等活动；

（三）在科学研究中，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四）每学期按时报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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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研究生由于出国（境）、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

休学等手续的，或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不参与国家奖

学金、助学金、学业奖学金的评选（可以参加单项奖学金的评选）。

第二章 国家奖学金

第六条 学校执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制度，用于奖励在学业、

科研等方面表现优异的研究生。

第七条 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0元。

第八条 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以上级主管部门当年下达为准。

第九条 国家奖学金的评定按照《湖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执行。

第三章 助学金

第十条 学校执行研究生助学金制度，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

活支出。

第十一条 研究生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元。

第十二条 助学金实行逐月发放，每年按十个月计（2、8月不

计）。

第四章  学业奖学金

第十三条 学校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激励研究生勤奋

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

第十四条 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于录取当年 6月评定，第二、

三学年于每年 9—10 月份评定，评定完成后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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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学业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奖励比例及金额设置

如下：

等级 人员比例 金额

一等 20% 10000元

二等 30% 6000元

三等 50% 3000元

第十六条 一年级新生学业奖学金由研究生院根据入学当年本

校研究生复试办法计算排名，按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获奖等级。

（一）推免生第一学年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同时享受优质

生源奖（1万元/人）。

（二）第一志愿报考本校且被录取的考生、调剂到本校的

985、211高校本科毕业生优先评选。

（三）保留入学资格研究生的第一年学业奖学金按录取当年

确定的等级和标准发放。

（四）破格录取考生在第一学年不参评。

（五）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 985、211高校及湖北工业大学应

届本科毕业生在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评选时若未获得一等学业奖

学金则按一等学业奖学金标准补齐。

第十七条 第二学年度及以后学业奖学金的评定实行一年一评

的动态管理。评定主要依据为上一学年度学生的学习成绩、科研能

力、学术成果、学生的日常行为道德表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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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依照本办法制定适合本单位的

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细则，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九条 研究生在当年（学年度）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

其学业奖学金参评资格：

（一）不遵守国家法纪法规和校纪校规，受到党、团或校级处

分；

（二）研究生课程阶段，有课程不合格（百分制60分以下）；

（三）无故旷课，无正当理由经常不参加集体活动；

（四）因本人原因，录取后跨学科调换专业；

（五）恶意拖欠学费。

第五章  单项奖学金

第二十条 单项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学术、科研、发明等方面取得

突出成绩，为学校争得荣誉的在籍研究生。

第二十一条 单项奖学金评选条件及奖励标准按《湖北工业大

学研究生科技文化活动奖励暂行办法》（湖工大研〔2017〕6  号）执行。

第六章  “三助”岗位津贴

第二十二条 加大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资助力度，调动研

究生参与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的积极性。

第二十三条 “三助”岗位的管理与津贴发放按《湖北工业大

学研究生“三助”岗位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章  评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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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管理和评定机构

（一）学校成立研究生奖助金管理办公室，管理办公室设在

研究生院，成员由研究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主要职责为

适时提出本管理办法的修改意见，负责奖助金的评审组织及日常

管理、奖助金发放等工作。

（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成立研究生奖助金评审工作小组，

评审工作小组根据学校下达名额，负责制定本单位奖助金名额分

配方案，制定、修改本单位奖助金的评定细则，负责组织开展本单

位的奖助金评定工作。

第二十五条 学校监察处负责评定工作的监督，全程参与奖助

金的评定工作，切实维护奖助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徇私舞

弊等违反评定工作纪律的工作人员要追究责任。

第二十六条 学校实行信息公布制度和复议制度。及时公布评

选信息及结果，保证考生咨询、申诉、监督渠道的畅通。对申诉的

问题，由研究生院配合学校监察处及时调查处理。

第二十七条 凡已获奖励的研究生，如查实有弄虚作假、学术

不端等行为，学校撤销其所获荣誉称号，追回已发全部奖学金，

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原《湖北工业大学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及助学金管理办法》（湖工大研〔201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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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适用于2014-2016级全日制硕士生研究生，至 2019年6月 30

日自行废止。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湖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年 6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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